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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9_9A_E6_95_91_E6_c36_51955.htm 夫妻间的扶养是基于婚

姻的成立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因此，一般只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才发生，一旦离婚，夫妻关系消灭，相互间的抚养义务

也应随之消灭。但专事家务的妻子在离婚之后，既无劳动所

得以糊口，又无特殊生活手段以维生，离婚后的生活必将陷

入困难。民法以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意思尊重）及

自己责任（过失责任）为原则。在自己责任的原则下，个人

对自己的生计，应自行负责。但人非自出生即有维持生活的

经济能力，或因某种原因（失业或患病）而丧失维持生活或

谋生的能力时，势必要有保护政策来保障其继续生存。在社

会保障完备的社会里，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时，应由国家负责

抚养，但在社会保障尚未完备的社会里，离婚当事人的生活

，只好委之于私人抚养。只有这样，个人的生存才能得到保

障，社会秩序才能维持。 离婚救济制度是为消除当事人离婚

后的生活顾虑，保护当事人中的经济弱者，保障离婚后配偶

的正常生活之目的而设立的。主要包括离婚财产分割、离婚

损害赔偿和离婚抚养给付制度。 作为离婚救济体系的主要组

成部分，离婚抚养给付与离婚财产分割、离婚损害赔偿三项

法律制度在不同时代、不同法律体制下的表现各有不同。有

时，这三项制度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如日本法仅以“财产

分予”的规定就将这三个制度融为一体[1]，一条“财产分予

”的规定既有财产分割的性质，又有离婚抚养和损害赔偿的

性质；有时，它们又各自独立，如法国和我国的婚姻法对这



三项制度就是分别加以规定的。这三项制度的立法目的是相

似的，主要为免除因离婚造成的离婚当事人权利和利益上的

缺失，保障他们离婚后的生活。从狭义的离婚救济概念来说

，这三项制度从不同的角度保障离婚后当事人的生活，在制

度运行方式上具有各自的一些特点。 离婚抚养给付制度与离

婚财产分割制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请求权的行使顺

序不同。离婚财产分割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分得的财产不足

以维持当事人一方的正常生活时，才可以行使抚养给付请求

权。第二，运行方式不同。离婚抚养给付是以一次性支付或

分期支付一定数额的抚养费来实现抚养功能的；而离婚财产

分割则是通过清算夫妻共同财产使双方各自分得一定数额的

财产来实现抚养功能的。第三，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同。离婚

抚养给付的客体是给付方的个人财产；而离婚财产分割的客

体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第四，构成

要件不同。离婚抚养给付的构成要件通常有二：一方有生活

需要，另一方有给付抚养金的能力；而离婚财产分割通常只

是以夫妻拥有共同财产为要件。第五，获得财产的数额不同

。离婚抚养给付是在考虑夫妻双方各方面情况基础上，以满

足受领方维持适当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来确定的；而离婚财产

分割原则上是均等分割的。第六，两种请求权的继承性不同

，财产分割请求权，作为一种财产请求权，当然可以继承；

而离婚抚养给付请求权属于一种身份专有权，不能成为继承

的对象。[2] 离婚抚养给付制度与离婚财产分割制度是相辅相

成的。采夫妻分产制的国家，仅通过财产分割保障离婚后当

事人的生活显然远远不够，因此离婚抚养给付制度的作用就

重要一些；而采夫妻共产制的国家，通过财产分割对离婚后



当事人的生活已有了相当大的保障，因此离婚抚养给付的作

用就相对弱一些。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最直接的作用，是通过

对无过错方给予经济赔偿，惩罚另一方的过错，但从制度效

果来看，对无过错方的经济赔偿，也间接地保障了离婚后无

过错方的生活。而离婚抚养给付制度则是以给付抚养费的形

式直接地保障离婚后配偶一方的生活。由于离婚损害赔偿制

度要对一方的过错行为进行认定，因此在适用条件上要比离

婚抚养给付制度严格得多，如在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资

格上，只有无过错方对过错方才享有请求权；离婚损害赔偿

的构成要件通常有三：一方具有法定的过错行为（如重婚、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等），一方受有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且无上述法定过错行为

，同时，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离婚损害赔

偿的数额，以填补受害人的全部物质损害和慰藉受害人的精

神损害为标准来确定。 透过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我们发现，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1）它背离了当代离婚

法的无过错离婚原则，加大了离婚成本，使得纠纷时间延长

、当事人之间的鸿沟扩大、当事人难以摆脱离婚阴影。（2）

举证困难，通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具有很大

的隐蔽性，要利用合法的手段获得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是极其不易的。在司法判例中，运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获

得赔偿的案件非常少。 基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重大缺陷，

笔者建议以其他的离婚救济制度来代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以补偿性抚养给付取代离婚损害赔偿是可行的。 注释： [1] 

参见日本民法第768条。 [2] 林秀雄著：《家庭法论集（二）

》，三民书局，1987年3月初版，135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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